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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廠防範天然災害的要求

核能電廠設計上必須考量地震 海嘯 颱風 洪核能電廠設計上必須考量地震、海嘯、颱風、洪
水等各種天然災害所可能帶來的影響

核能電廠必須考量廠址所在地地質環境與歷史曾
發生最嚴重的地震、海嘯，分析最低耐震與防海
嘯要求 並考量不準度對安全餘裕之需求 以設嘯要求，並考量不準度對安全餘裕之需求，以設
計核能電廠結構與設備

 921集集大地震後，原能會已要求各核能電廠裝
設強震自動急停系統，並於96年11月啟用

我國核能電廠訂定有颱風期間降載停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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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廠安全監督核能電廠安全監督

每日駐廠視察核四廠安全
監督委員會

注改
違規大 修 視 察※

專案團隊視察

違規
罰鍰

限制作業
停止運轉專案團隊視察

特定事件調查

停止運轉

核能電廠管制會議原能會 上網公布

核子設施
不預警視察※

安全審查

※限運轉中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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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福島事故概述貳 日本福島事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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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日本東北大地震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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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J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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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4部機組受到地震/海嘯影響

女川/福島二廠/東海電廠最後皆安全冷停機



日本東北大震受影響的核能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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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福島一廠海嘯前後照片

海嘯前 海嘯後

9資料來源：日本NISA簡報



日本福島一廠事故

為什麼會發生事故?為什麼會發生事故?
電廠防海嘯設計不足，造成廠區嚴重淹水，安全冷卻/
補水系統喪失(最終熱沉)與電力系統失效(電廠全黑)補水系統喪失(最終熱沉)與電力系統失效(電廠全黑)
，核子燃料持續產生的熱量無法有效移除為主因

未考量多機組、複合式災難，導致後續救災應變不及
，造成事故擴大，造成事故擴大

目前無人因輻射傷害而死亡

放射性物質外釋造成鄰近海陸區域汙染

目前事故已緩和，已採取並實施爐心冷卻與防止目前事故已緩和 已採取並實施爐心冷卻與防止
放射性物質外釋等新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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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高度超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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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島第一、二廠海嘯淹沒、上溯高度

12資料來源：日本東京電力公司簡報



為何只有福島一廠發生核災?
日本防海嘯設計及廠房高程設計基準不足

項 目 福島一廠 福島二廠 女川電廠 東海電廠

廠址設計高程
（公尺）

1-4號機：10
5-6號機：13 12 13.8 8.9

評估海嘯最高
水位（公尺）

5.7 5.2 9.1 7.0

此次海嘯上溯 局部區域達此次海嘯上溯
高程（公尺）

14~15
局部區域達

14~15
1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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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國內因應日本福島事故參、國內因應日本福島事故
之作為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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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因應福島一廠事故的作為

檢視對複合式災害之承受與應變能力

參考國際間對福島一廠採行之加強安全措施及國內參考國際間對福島一廠採行之加強安全措施及國內
核能電廠設計、地質環境與運轉狀況等特性，擬定
檢視項目檢視項目

檢視項目檢視項目

運轉與興建中核能電廠總體檢

因應地震 水災 包括海嘯 極端氣候變遷 及超過設計 因應地震、水災（包括海嘯、極端氣候變遷）及超過設計
基準事故之防護能力

輻射防護及緊急應變機制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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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防護及緊急應變機制檢討



後續措施

 各階段評估結果將公布於本會網站「核能電廠總體
檢專區 ，並召開記者會說明檢專區」，並召開記者會說明

 初步安全評估報告、第一階段安全評估報告已上網
公告供各界檢視公告供各界檢視

 第二階段安全評估報告將在行政院核定後公佈於原

能會網站，亦歡迎各界人士能廣提建言能會網站，亦歡迎各界人士能廣提建言

 所有須改善加強項目，本會將列入管制追蹤

 原能會持續密切注意國際間對福島事件之後續檢討
與建議措施，針對福島事故的檢討，會參照國際間
的做法而定期檢討 調整 以確保電廠的強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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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而定期檢討、調整，以確保電廠的強化措施
與安全性達到國際標準



運轉中核能電廠總體檢

近期：重新檢視現有核能安全防護體制之完備性

共11項議題共11項議題

檢視並確認與現行設計基準(FSAR)的符合性

檢討並評估超過現行設計基準的因應強化措施檢討並評估超過現行設計基準的因應強化措施

已完成近期檢討項目三次現場查證及評估

中期：提前進行核一、二、三廠十年整體安全評估
，增加『日本福島核災事故之檢討與評估』專章增加 日本福島核災事故之檢討與評估』專章

依規劃期程完成評估

擬定核管案件持續我國核電廠核安之再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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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核管案件持續我國核電廠核安之再昇級



興建中核能電廠總體檢
龍門電廠至今尚未裝填核子燃料 並不會對民眾造成安龍門電廠至今尚未裝填核子燃料，並不會對民眾造成安

全影響

檢討項目與運轉中電廠相同檢討項目與運轉中電廠相同

龍門電廠已於1月中旬提出核能安全防護近期項目之檢
討報告 原能會正進行審查及規劃現場查證作業 須於討報告，原能會正進行審查及規劃現場查證作業，須於
核子燃料裝填前完成

龍門電廠須在運轉執照核發前或102年6月底前(以時間龍門電廠須在運轉執照核發前或102年6月底前(以時間
先到者為準)完成兩部廠內氣渦輪發電機或類似功能設備
之安裝

在裝填燃料前，將邀請國際專家協助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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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結論與管制要求事項-1
針對耐震部分 為強化耐震能力針對耐震部分，為強化耐震能力
台電公司規劃執行核一廠耐震基準由0.3g強化為0.4g之
後續補強作業後續補強作業

台電公司已委託學者針對山腳斷層及恆春斷層新事證
進行初步評估，結果尚在各廠耐震基準以下

但仍待已開始進行之海陸域地質調查結果，預定今年6
月完成調查後，可根據調查結果評估目前耐震設計進
一步補強之需一步補強之需

要求台電公司依據調查結果，採用美國核管會最新的

審查導則與分析方法論重新評估地震危害審查導則與分析方法論重新評估地震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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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佳嶼

棉花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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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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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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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斷層對核三廠址動力特性影響評估恆春斷層對核三廠址動力特性影響評估

 恆春斷層參數
 為逆移斷層，長16km，

傾角70度傾角70度
 第二類活動斷層

 利用規模與長度關係評
估恆春斷層錯動可能之估恆春斷層錯動可能之
規模

 採用地震動衰減律及場採用地震動衰減律及場
址相依之標準偏差估算
廠址可能受到之地震動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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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抗海嘯部分 已由國科會委請學者執行台灣最大海

第二階段結論與管制要求事項-2
 針對抗海嘯部分，已由國科會委請學者執行台灣最大海

嘯威脅模擬評估計畫，完成第一期成果報告包括核電廠
之地震海嘯部分，依據調查結果檢討防海嘯設計基準之之地震海嘯部分 依據調查結果檢討防海嘯設計基準之
初步強化
 初步擬定潛在之侵台海嘯源共分為22個，其中T1~T18為海溝型

海嘯源 T19 T22為斷層型海嘯源海嘯源，T19~T22為斷層型海嘯源

 各海嘯源之地震規模；最大潮位計波高、所在地點及到時；最

大溯上高及所在地點；核一、核二、核三、核四之最大溯上高

 18種海溝型海嘯，則以T2（馬尼拉海溝1）、T8（亞普海溝）及
T1（花蓮外海）海嘯相對而言對台灣有較大之影響

 不確定度：依設計基準水位提高5至6公尺或為水密性 不確定度：依設計基準水位提高5至6公尺或為水密性

 核二、三廠完成海水泵室馬達區水密門與擋水牆設施

 要求台電公司依據調查結果，採用美國核管會最新的審查導則
與分析方法論重新評估海嘯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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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方法論重新評估海嘯危害



18種海溝型海嘯源及4種斷層型海嘯源之位置、編號及地震矩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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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海嘯源分析之結果及核一、核二、核三、核四之最大溯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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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結論與管制要求事項-3
針對設計基準事故 電廠已建立包括斷然處置程序針對設計基準事故，電廠已建立包括斷然處置程序
等相關應變程序，並定期演練應已具備適當之能力

對於超出設計基準之狀況，需假設現有設備可能受
損，故需採取加強措施，完成整備並異地儲放
提升電源可靠性：增購電源車及移動式發電機、動力電
纜及完成供電介面

添購各式緊要水泵 海水泵及小型抽水泵 輸送水帶(軟添購各式緊要水泵、海水泵及小型抽水泵、輸送水帶(軟
管) 、空壓機、消防水箱車、消防泵等移動式設備

增購天然硼砂 硼酸 鉛毯及鉛衣等增購天然硼砂、硼酸、鉛毯及鉛衣等

強化相關應變程序書，包括必要時執行電廠不再使用之
斷然處置措施，與人員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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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然處置措施 與人員演練

其他追蹤改善事項，將依據後續視察發現持續更新



第二階段結論與管制要求事項-4
原能會擬定核管案件之要求 原能會擬定核管案件之要求
 重新評估地震、水災及其他廠外危害

 地震、水災及其他廠外危害防護的現場履勘 地震 水災及其他廠外危害防護的現場履勘

 電廠全黑之管制措施提昇

 強化NEI 06-12所涵蓋設備對廠外危害的防護

具備過濾功能之圍阻體強化排氣設計及可靠性 具備過濾功能之圍阻體強化排氣設計及可靠性

 用過燃料池儀器之強化

 強化並整合廠內緊急應變能力相關之EOPs、SAMGs及EDMGs強化並整合廠內緊急應變能力相關之EOPs SAMGs及EDMGs
 緊急計畫之管制措施在人力及通訊能力之提昇

 用過燃料池補水能力之強化、緊急計畫相關管制措施等其他後

續長期改善事項續長期改善事項

 核一、二、三廠執行歐盟壓力測試在101年2月底(核四
廠在101年4月)前提送(中、英文版)報告，原能會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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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在 0 年 月)前提送(中 英文版)報告 原能會在 0
年4月完成國家報告



肆 緊急應變機制肆、緊急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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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機制
檢討項目  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檢討及調整檢討項目

應變機制及法規

 複合式災害應變機制

 境外核災監控機制

平時整備  相關機關任務分工與作業程序

 支援能量檢討及改善方案提出
緊急應變作業能力

8 公里

 支援能量檢討及改善方案提出

 國內緊急應變人力及設備備援能量

檢討
5 公里

8 公里 檢討

 民間救援組織

 國際組織與兩岸之通報及支援作業國際組織與兩岸之通報及支援作業

的建立

 資訊公開與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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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機制
檢討項目  疏散道路、集結點、收容所

預警通知機制及設施

應變機制及法規

 預警通知機制及設施

 碘片儲備及發放

平時整備  救災人員防護裝備

 輻射偵測計畫
緊急應變作業能力

8 公里

 輻射偵測計畫

 溝通宣導及訓練

演習及演練5 公里
8 公里

 演習及演練

 緊急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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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機制
檢討項目  應變作業工具

事故評估系統

應變機制及法規

事故評估系統

劑量評估系統

平時整備 地理資訊系統(電子地圖)

應變作業平台
緊急應變作業能力

8 公里

應變作業平台

輻射資源整合系統

檢討飲用水污染淨化與食品及各5 公里
8 公里

 檢討飲用水污染淨化與食品及各

項民生用品緊急調度供應能力

30



伍 輻射防護機制伍、輻射防護機制

31



輻射防護強化作為

1.強化大氣擴散及輻射劑量

輻射防護強化作為

強化大氣擴散及輻射劑量
評估能力

建立亞洲區核電廠之位置與電建立亞洲區核電廠之位置與電
廠類型之相關資料庫，以及相
關之氣象預報與分析技術關之氣象預報與分析技術

建立境外核災後之民眾防護措
施劑量評估模式，將分析結果施劑量評估模式 將分析結果
轉化成輻射劑量評估值，並建
立相關民眾輻射防護措施輔助立相關民眾輻射防護措施輔助
應變作業平台

氣象預報與分析技術以協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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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預報與分析技術以協助發
展輻射劑量評估



2.精進國內事故劑量評
估系統

更新氣象資訊資料庫，擴更新氣象資訊資料庫 擴
大現行劑量評估系統不同
解析度之大氣擴散計算網
格

建立大氣擴散模式考慮不
同核種特性，依核種分類
考慮乾、溼沉降之機制

引入氣象觀測分析資料，
作為事故全期之大氣擴散
分析與民眾劑量評估

33

分析與民眾劑量評估



3.輻射偵檢作業3.輻射偵檢作業
(1)空中偵測

已與美國能源部合作，並已與美國能源部合作，並
同意於本年7月中旬來台訓
練我方人員，提供空中偵
測設備供我方人員教育訓測設備供我方人員教育訓
練使用

陸軍已同意支援空中偵測陸軍已同意支援空中偵測
之載具(直昇機) 合作實施
演練演練

 2年內建立本土化之空中快
速輻射的偵測技術與能力

34美國能源部NNSA空中偵測系統



(2)海域偵測

已與國防部和海巡署協調
建立支援機制

派艦監測輻射值

海水及漁體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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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陸域偵測

已協調國防部支援97式核已協調國防部支援97式核
生化偵檢車執行地面輻射
偵測作業支援輻射偵測作偵測作業支援輻射偵測作
業(10-20公里範圍)
建置3G通訊無線傳輸的「建置3G通訊無線傳輸的
緊急應變環境輻射監測暨
展示網」，可機動設置、展示網」，可機動設置、
自動偵測、即時傳送輻射
劑量率、氣象等資訊劑量率、氣象等資訊

環境輻射偵測計畫之規劃
與分工與分工



陸 結語陸、結語
原子能委員會已完成我國核能電廠因應日本福島電廠原子能委員會已完成我國核能電廠因應日本福島電廠

事故總體檢有關核能安全防護部分之第二階段安全評
估，評估結果確認我國三座核能電廠目前並無重大或
立即之弱點，安全運轉無虞

第二階段安全評估在行政院核定後公佈於原能會網站
，亦歡迎各界人士能廣提建言

雖然福島事故仍持續發展中，國際間相關資訊及管制
規範逐漸充分完整，因此第二階段安全評估報告核管
案件要求台電公司改善強化項目，原能會除持續管制
追蹤外，並將視未來國內耐震餘裕檢討、海嘯威脅分
析結果、後續日本福島電廠事故調查結果、國際主要
核能國家的檢討或壓力測試結果與原能會視察發現而

37

核能國家的檢討或壓力測試結果與原能會視察發現而
作適時之調整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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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料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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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採行檢討措施與國際核能國家做法之比較

項目 我國作法之內容 NRC1 NEI2 ENSREG3 WANO4 NISA5項目 我國作法之內容 NRC1 NEI2 ENSREG3 WANO4 NISA5

(1) 廠區電源全部喪失(全黑)事件(8小項)     

(2) 廠房/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能力(4小項)     

(3) 用過燃料池完整性及冷卻能力(4小項)   

(4) 熱移除及最終熱沉能力(9小項)   

(5) 事故處理程序與訓練(5小項)    (5) 事故處理程序與訓練(5小項)    

(6) 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立(3小項) 

(7) 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3小項)  

(8) 複合式災難事件(4小項)     

(9) 超過設計基準事故(8小項)     

(10) 設備/設施完備性及備品儲備(5小項)    (10) 設備/設施完備性及備品儲備(5小項)

(11) 精進人力/組織運作及強化核能安全文化
(3小項)

  

備註：

40

1.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2. 美國核能協會（Nuclear Energy Institute）
3. 西歐核能管制者協會（Western European Nuclear Regulators Association）

4. 世界核能發電者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
5. 日本原子力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



廠區電源全部喪失 全黑 事件廠區電源全部喪失(全黑)事件

確認機組用於救援廠區全黑事件之設計為有效且能適時確認機組用於救援廠區全黑事件之設計為有效且能適時
發揮作用，針對廠區全黑設計能力範圍內及超過廠區全
黑設計範圍之兩階段考量，檢討處置廠區全黑事件之能黑設計範圍之兩階段考量 檢討處置廠區全黑事件之能
力、容量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正常/緊急電源

廠內 廠外交流/直流電源之可靠度及持久性廠內、廠外交流/直流電源之可靠度及持久性

緊急柴油發電機、氣渦輪發電機之可靠度及持久性

蒸汽驅動安全注水設備

儀器控制系統

壓縮空氣系統

正常/緊急通訊設備正常/緊急通訊設備

維持上述設備功能所需之支援系統

41



廠房 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能力廠房/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能力

確認電廠處理廠房/廠區水災事件及防海嘯之能
力，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至少包括下列
項目：

執行包含所有可接近之防水門、屏蔽(包括井欄等)、
及穿越器填封完整性之現場查證或檢查

正常/停電時，廠房/廠區淹水及排水功能/機制/流程/
標準作業程序書等項目檢討標準作業程序書等項目檢討

廠區防範土石流發生之檢討

現有防海嘯設計相關設備/功能/流程/標準作業程序現有防海嘯設計相關設備/功能/流程/標準作業程序
書等項目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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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燃料池完整性及冷卻能力用過燃料池完整性及冷卻能力

 確認電廠對處理喪失用過燃料池完整性或冷卻
能力事件之能力，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
，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現場查證或檢查用過燃料池之耐震性，及其他重物
墜落而喪失之可能性

 重新評估用過燃料池系統之冷卻能力及備援能力

 強化燃料池冷卻/補水能力及應變措施

 計算用過燃料池在缺乏冷卻水與大修時全爐心燃料
移除時之溫升情形 並評估大修時採用全爐心燃料移除時之溫升情形，並評估大修時採用全爐心燃料
移除之安全性與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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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移除及最終熱沉能力熱移除及最終熱沉能力

確認電廠發生嚴重事故下熱移除及最終熱沉的能力 檢 確認電廠發生嚴重事故下熱移除及最終熱沉的能力，檢
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方案，並以確保放射性物質外釋量
最低為目標，至少包括下列項目：最低為目標 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檢討反應爐緊急洩壓的時機及方式

 檢討反應爐/抑壓池/圍阻體之熱移除能力

檢討機組最終熱沉的容量 支援系統 備援的能力 檢討機組最終熱沉的容量、支援系統、備援的能力

 檢視海岸進水口結構物之耐震性

 移除衰變熱水源存量及因應措施移除衰變熱水源存量及因應措施

 檢討海岸進水口因海嘯受損或嚴重堵塞的預防及因應措施

 除海水外，檢討其他可能的熱沉

 檢討各種水源灌水路徑及動力來源 檢討各種水源灌水路徑及動力來源

 檢討生水池槽體管路的耐震能力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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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處理程序與訓練事故處理程序與訓練

確認電廠發生各類嚴重事故 極端惡劣的機組狀況 機 確認電廠發生各類嚴重事故、極端惡劣的機組狀況、機
組互相支援或機組須斷然處置下，因應之相關程序、指
引及訓練能確保爐心燃料、壓力容器及圍阻體的完整性引及訓練能確保爐心燃料 壓力容器及圍阻體的完整性
，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方案，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檢討現行因應措施之程序書或指引之完整性及涵蓋性

檢討機組人員 廠外支援人員之訓練規劃完整性/符合性 檢討機組人員、廠外支援人員之訓練規劃完整性/符合性

 檢討在緊急情況下協助處理事故之協議/合約，能及時發揮減
輕事故後果之功效

 廠外支援之搶救人員進入輻射區或污染區時，相關處理機制/
程序/標準作業程序書之檢討、建立與訓練

 經由機組人員、廠外備援資源、人員調度的實際演練，確認上經由機組人員 廠外備援資源 人員調度的實際演練 確認上
述因應措施之程序書或指引為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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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立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建立

 確認電廠發生極嚴重事故且喪失因應能力時，
在保護民眾安全之考量下的斷然處置程序，檢
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並以確保放射性物
質外釋量最低為目標，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檢討機組斷然處置程序之運作/機制/設備/標準作業
程序書

 檢討機組斷然處置程序的通報機制/標準作業程序書

 檢討機組斷然處置程序的後續因應作為及備援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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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號機組相互支援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

 確認電廠在發生事故時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之
因應能力，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至少
包括下列項目：

 檢討一/二號機組可相互支援減緩事故後果的設備或
措施，現場查證或檢查對事故救援能力之影響

 強化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的措施及備援能力

 檢討一/二號機組相互支援時，主控制室之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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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災難事件複合式災難事件

由大型地震導致可能的海嘯 火災 或廠房/廠區水災 由大型地震導致可能的海嘯、火災、或廠房/廠區水災
的複合式災難事件，確認電廠處理複合式災難事件之能
力，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至少包括下列項目：力 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措施 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現場查證或檢查緩減事故後果之重要設備(如防火設備)，渠等

功能是否因地震/海嘯/水災之交互作用而喪失，並確認潛在弱
點點

 針對但不限於消防設備、相關儲存槽、各式管線等救援設備劣
化、或誤動作，並導致救援功能之喪失

 檢討大型設備(如吊車)在地震事故下 可能衍生對完整性或救 檢討大型設備(如吊車)在地震事故下，可能衍生對完整性或救
援之不利效應

 檢討廠外救援人員/設備無法順利抵達，電廠獨自應付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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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設計基準事故超過設計基準事故

 確認超過電廠設計基準事故(嚴重事故)之救援能力 檢討並視需要 確認超過電廠設計基準事故(嚴重事故)之救援能力，檢討並視需要
研議強化措施，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執行測試或檢查，確認設計上用來減緩嚴重事故之設備為可用且能發

揮功能揮功能
 檢討在雙機組事故下，技術支援中心之運作機制
 檢討啟用廠外備用水源（如核一廠乾華溪、核三廠之龍鑾潭）或抽用

海水之機制
 檢討圍阻體、反應器廠房、燃料廠房內氫氣偵測、稀釋及排除能力
 檢討大型設備(如吊車)在圍阻體、反應器廠房或燃料廠房內重物墜落

情況下 ，可能衍生對結構完整性或救援之不利效應
 檢討保護機組人員免於氫爆或其他重物墜落情況威脅之安全防護機制 檢討保護機組人員免於氫爆或其他重物墜落情況威脅之安全防護機制
 考量福島電廠海嘯事件之衝擊，對海嘯浪高超出電廠設計基準時，檢

討可能影響廠房內安全設備可用性之範圍與因應措施
 檢討運轉中電廠採用相同耐震能力(設計基準值由0 3g強化為0 4g) 檢討運轉中電廠採用相同耐震能力(設計基準值由0.3g強化為0.4g)

之後續補強作業規劃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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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設施完備性及備品儲備設備/設施完備性及備品儲備

檢討並確認電廠發生極嚴重事故且喪失因應能力下 執 檢討並確認電廠發生極嚴重事故且喪失因應能力下，執
行相關程序書及指引所需臨時性設備/設施之完備性、
備品及工具等儲備，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方案，至少備品及工具等儲備 檢討並視需要研議強化方案 至少
包括下列項目：
 檢討現行因應措施之程序書或指引所需設備/設施（如：日本

新潟強震後經驗回饋新增建之備用防震一級技術支援中心）新潟強震後經驗回饋新增建之備用防震一級技術支援中心）、
臨時性設備、備品、工具之完備性

 檢討廠內/廠外臨時性支援設備(燃油、電源、冷卻水等)及備
援能力援能力

 檢討並確認上述設備、備品、工具已妥善整備及配置

 檢討廠區硼砂、輻射屏蔽、防護衣等儲存量

 檢討廠區輻射偵檢器備用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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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進人力 組織運作及強化核能安全文化精進人力/組織運作及強化核能安全文化

 檢討並確認電廠運轉人力及101年政府組織再
造後，有關電廠核能安全文化之措施，檢討並
視需要研議強化方案，至少包括下列項目：

 檢討現行電廠人力是否足以因應正常運轉及類似福
島電廠遭遇之緊急事件

 檢討政府組織再造後，核能研究所部分人力改隸經
濟及能源部在強化核能電廠安全之組織/人力運作之濟及能源部在強化核能電廠安全之組織/人力運作之
做法

 檢討核安文化現行措施及精進方案 檢討核安文化現行措施及精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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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事故器材之整備例核一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事故器材之整備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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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事故器材之整備例核一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事故器材之整備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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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事故器材之整備5核一廠因應超過設計基準事故器材之整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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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緊急應變計畫區何謂「緊急應變計畫區(EPZ)(EPZ)」？」？

假設萬一核能電廠發生嚴重核子事故，為減緩

事故發生後果對電廠周邊民眾之影響，需即時事故發生後果對電廠周邊民眾之影響，需即時

採取民眾防護措施的範圍；其大小與核電廠反

應爐型式、電廠附近人口密度、地形、氣象狀

況等有密切之關係

EPZ＝事故發生之實際疏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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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福島事故經驗回饋

實際疏散範圍超出其原先緊急應變計畫區（8
至10公里）之規劃至10公里）之規劃

 3公里撤離、10公里掩蔽

 10公里居民撤離

依事故演
變而調整

 10公里居民撤離

 20公里撤離、20至30公里掩蔽

核能專業考量（ 部機組同時發生事故）

變而調整
應變作為

核能專業考量（4部機組同時發生事故）

重大天然災害對居民生活機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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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型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架構圖 

國安會（危機處
行政院院長

中央單一災害應變中心 

理決策小組） 行政院院長 

主要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置地點：災防會－新店大坪林）

總指揮官：行政院副院長/主要災害主管部會首長（發言人） 
協同總指揮官：衍生災害主管部會及相關首長＋原能會主任委員

核子事故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衍生災害主管部會及相關副首長＋原能會副主任委員

進駐人員：主要災害相關部會＋原能會 視訊

連線

原能會緊急

應變小組 
核
子

核
子

核
子

處理重點 

事故研析、劑量及影響

範圍評估、民眾防護行

動建議等 

通知聯繫 

子
事
故
輻
射
監
測

子
事
故
支
援
中
心

子
事
故
地
方
災
害

同時發生二種以上災害時，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併入主要災害（例如：風災、震災等）中央應變中心，

原能會主要幕僚人員隨同主任委員進駐新店大坪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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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中
心

心 害
應
變
中
心

災害應變中心，原能會緊急應變小組於原地點持續運

作，並透過視訊連線提供事故資訊及核能相關技術支援。



複合式災害功能編組

核子事故中央
緊急應變中心
核子事故中央
緊急應變中心緊急應變中心緊急應變中心

幕 管 情 災 新 醫 核輸幕
僚
參

管
考
追

情
資
研

災
情
監

新
聞
發

醫
衛
環

境
外
救

核
能
救

輸
散
撤

境
外
救

幕
僚
參

管
考
追

情
資
研

災
情
監

新
聞
發

醫
衛
環

核
能
救

疏
散
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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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核災監控機制境外核災監控機制

 萬一境外發生核子事故，對台灣之影響為輻
射塵的飄散

 已參考此次日本福島事故國內因應作業經驗，
針對應變機制的啟動、大氣擴散及輻射劑量
影響評估能力、海域及空中輻射偵檢作業等
三方面進行深入檢討與精進規劃

 已完成「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災害通報及緊
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要點」修訂，增列境外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要點」修訂 增列境外
核災應變啟動機制，另已完成境外核災處理
作業要點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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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初稿



相關機關任務分工與作業程序相關機關任務分工與作業程序
 已完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已完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修正草案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收取額度之檢討：

由2400萬元調整至5400萬元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行細則」修正草
案陳報行政院核定中案陳報行政院核定中

 「核子損害賠償法」修訂案：
由42億元調整至150億元
於100.10.4函送立法院審議，未議決
將於101年2月再提請行政院會討論，通過

61後，再函請立法院審議處理



國際組織與兩岸之通報及支援作業的建立國際組織與兩岸之通報及支援作業的建立

 100年10月20日第七次江陳會談中已完成

「海峽兩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簽署海峽兩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簽署
藉由監督經驗的交流與分享，提升核電運

轉安全以及進行相關資訊交換。萬一發生轉安全以及進行相關資訊交換 萬一發生
事故時，更可藉由平時建立之聯繫機制與
管道，進行事故的通報及後續完整事故資管道 進行事故的通報及後續完整事故資
訊的提供，俾評估可能之影響程度，即時
採取預防措施，確保民眾安全採取預防措施 確保民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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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規劃 區域民眾 預警 碘片 演習 溝通 輻射偵 集結、疏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外應變整備規劃外應變整備規劃
整備規劃

區別

區域民眾
防護應變
計畫

預警
系統

碘片
分發

演習 溝通

宣導

輻射偵
測規劃

集結、疏
散收容規
劃

緊急應變
計畫區內
（8 km）

基隆市新
增；新北
市及屏東

5-8
公里
增設

需採購
及補發
5-8公

依新
範圍
規劃

持續
辦理

預先規
劃偵測
站及路

依修訂之
防護計畫
執行相關（8 km） 市及屏東

縣修訂
增設

5 8公
里居民

規劃
辦理

辦理 站及路
線

執行相關
作業

緊急應變
計畫區外

民眾防護
規劃納入

結合
民防

集中庫
存方式

觀摩
及必

持續
辦理

預先完
成輻射

以掩蔽為
優先 結計畫區外 規劃納入

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

民防
警報
系統

存方式
保管，
視需要

及必
要演
練

辦理 成輻射
偵測佈
點規劃

優先、結
合天然災
害之收容

分發 及路線
圖

規劃作整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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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偵測計畫輻射偵測計畫

 於每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增購10部 於每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增購10部
機動偵測儀；增設固定式輻射偵測站：核一廠
3站 核二廠4站 核三廠3站 龍門廠3站3站、核二廠4站、核三廠3站、龍門廠3站

 每一核電廠增加輻射偵測車1輛
協調國防部 同意支援核生化偵檢車執行地面 協調國防部：同意支援核生化偵檢車執行地面
輻射偵測作業；支援2架直升機執行空中輻射
偵測作業偵測作業

 協調海巡署與農委會：同意支援海上交通工具，
執行海面上輻射偵測及海水取樣作業

 增購移動式門框偵檢器，提供疏散民眾輻射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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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資訊系統地理資訊系統((電子地圖電子地圖))
 目前核一、二、三及龍門電廠半徑1km、3km、 目前核一、二、三及龍門電廠半徑1km、3km、

5km、8km、10km、15km、16km、20km、
30km範圍內之集結點、輻傷醫院、環測站、30km範圍內之集結點、輻傷醫院、環測站、

警報站、學校、疏散路線規劃等，都能夠展示
於電子地圖於電子地圖

 未來更可透過授予各單位管理者的權限，將整
備物資做更完善的建置 讓相關單位在平時更備物資做更完善的建置，讓相關單位在平時更
能掌握目前物資積存與放置的情形，使得物資
管理上更加簡單管理上更加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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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現場導覽1核二廠現場導覽1

 防海嘯能力提升

 緊急循環水系統 (ECW)功能為提供最終熱沉緊急循環水系統 (ECW)功能為提供最終熱沉
，能藉熱交換器將爐心餘熱排至大海

 ECW泵馬達操作層無防海嘯閘門設計 ECW泵馬達操作層無防海嘯閘門設計

 100年6月30日完成改正措施，在ECW泵室加
裝水密牆等封堵阻隔措施裝水密牆等封堵阻隔措施

 已符合核二廠終期安全分析報告(F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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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現場導覽2核二廠現場導覽2
 灌注海水及圍阻體排氣操作，原已規劃在電廠程序書、

嚴重事故管理指引之項目

 制定「斷然處置措施」的目的為事先規劃、訓練，強
化電廠人員能力及通報程序，避免類似福島事故因非技
術因素導致之延宕 強化複合式災難等情境因應之能力術因素導致之延宕，強化複合式災難等情境因應之能力
 斷然處置補水至反應爐－消防栓、消防車(泵)、增設眼鏡式盲

板

 斷然處置後備水源－生水、河水、海水

 斷然處置後備電源－移動式泵、空壓機、柴油發電機及電源車
增設供電介面、增設供電介面

 除強化超過設計基準之能力外，要求重新評估自然危害

防護在設計基準之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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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補強項目改善補強項目

採防水牆 水密門確 採防水牆、水密門確
保各區實體分離性

管線穿越孔填封封堵 管線穿越孔填封封堵

 馬達控制中心週圍加
裝防水鋼板裝防水鋼板

 加裝浮球自動控制沉
水泵水泵

 ECW泵控制盤設備
上移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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